研商96學年度大專校院學雜費調整方案之辦理方式會議紀錄
	會議時間
	95年11月22日（星期三）上午9時至10時10分

	會議地點
	本部215會議室

	會議主持人
	呂政務次長木琳
	紀錄
	李專員惠敏

	出席單位及人員
	如會議簽到單

	請假單位（人員）
	


壹、主持致詞：（略）
貳、報告事項：
一、95學年度大專校院學雜費審議案，在「嚴格把關、合理微調、照顧弱勢」之政策主軸，以及「優質學校責任化，強化社會正義、提升高等教育競爭力」之審議下，全部162所校院中計有12所校院申請調整，經審議小組審議後，同意靜宜大學等7所學校於95學年調漲學雜費2.3%。

二、以全部162所大專校院計算，95學年度大專校院整體學雜費調幅約僅0.1%，調整學校7所占全部校數4.3%，不調整學校155所占95.6%；公立大學校院平均約29,745元，私立大學校院約54,169元，公私立收費差距維持在1:1.82。

三、另3個大專校院跨校性組織(國立大學校院協會、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及私立技專校院協進會)亦於95年5月間向本部提出以下建議：

（一）簡化學雜費調整的審核過程。
（二）訂定優質管理指標，符合優質指標的學校，可以在調整幅度範圍內，自行決定學雜費調漲額度，超出調整上限的學校，才需由本部審核，讓學校有自主管理空間等。
參、討論事項：

案由：有關96學年度大專校院學雜費調整審核之辦理方式案，敬請討論。
說明：

1、 現行彈性調整學雜費政策係基於「加強照顧經濟弱勢學生」與「合理反映學校教育成本」兩項原則，惟在學校辦學需求與學生經濟負擔間如何取得平衡，並兼顧社會觀感，具相當難度，結果往往各方皆不甚滿意。
2、 有關學雜費調整方案，各界關注焦點如下：

（1） 我國目前學雜費之合理性，及與其他國家之比較。
（2） 學雜費調漲之依據，及政府監督機制。
（3） 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的學雜費差距問題。
（4） 學校學雜費之使用情形。
（5） 扶助弱勢學生之助學措施。
3、 有關學雜費調整方案，本部近年之研擬原則如下：
（1） 資訊公開：學雜費調整方案應透過公開討論或對話方式，凝聚社會共識、尋求各界支持。
（2） 程序公開：各校依學雜費調整方案訂定學雜費收費標準時，應經校內會議充分討論，且其組成成員應包括具相當代表性之學生，並應適時向學生公開溝通說明，並給予學生意見陳述管道。
（3） 照顧弱勢：為強化社會正義，學雜費調整方案應有完善助學措施，照顧清寒弱勢之學生，以保障其接受高等教育之機會。

	4、 96學年度大專校院學雜費調整方案，預定時程如下：

時間
	建議事項

	95.11
	討論96學年度學雜費調整辦理方式

	95.12~96.1
	規劃96學年度學雜費調整方案

	96.1
	96學年度學雜費調整方案確認公布

	96.2~3
	各校依學雜費調整方案擬定收費標準，完成內部審議程序後，報部核定。

	96年4月
	本報核定後，將各校學雜費收費標準納入「96學年度大學考試分發入學相關資訊」簡章，作為學生選填志願依據。


5、 為使學雜費調整方案更貼近大學卓越發展需求，同時符合各界對大學善盡社會責任的殷切期望，96學年度學雜費調整方案是否由大學主動規劃，並廣徵社會各界意見，提供具體建議方案，俾供本部採擇。
6、 檢附「95學年度大專校院學雜費調整方案」供參。

決議： 
一、建議簡化學雜費調整方案內容，本部僅須擬訂定宏觀性指標，學校如符合下列指標且有完善助學措施，得於合理調漲上限內，由學校自主循校內審議程序決定調整，以賦予學校更大辦學空間。

（一）財務指標
（二）教學綜合指標(生師比、單位學生使用空間等)
（三）評鑑指標

（五）助學指標
二、學雜費調整方案應搭配完善助學措施，強化弱勢學生之照顧，尤其是提供學生工讀機會、增加助學金總額及請領學生比例、改革就學貸款等措施，以維護社會正義。

三、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、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及私立技專校院協進會於95年12月底前，就學雜費調整方案規劃方向，先徵詢各校意見，並與立法院、媒體進行對話，營造理性討論氣氛，再提送96年1月上旬校長會議討論達成共識，俾將各校學雜費收費標準納入4月發售之「96學年度大學考試分發入學相關資訊」簡章，作為學生選填志願依據。

四、本部應研議調整私校獎補助經費之分配，提供部分經費，優先補助弱勢學生助學措施辦理績效優良之學校。
五、前述建議方案近日內先安排時間向部長報告。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
伍、散會：(上午10時10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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